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购置食堂原材料供应 1批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南路82号院内，

三甲综合型医院，现有床位1300张，本次采购内容为医院食堂原材料供

应商采购。 

 

二、 商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年。 

2. 项目实施范围：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食堂原材料供应服务，供货范围主要

包括：三餐食材，包括但不限于蔬菜、主食、副食、生鲜、粮油、日杂

等。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3）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4）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5） 《动物检疫法》 

（6） 其它国家、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上述工作依据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地方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台新政策

导致上述工作依据废止或发生修改的，按新的政策要求作为工作依据执

行。 

2. 采购内容 



序号 种类 采购标准 

1 蔬菜 
1.采购的种类和数量，根据采购人

实际需求决定，以采购人每批采购的种

类和数量为准。 

2.合同履行期间，每批采购食材的

具体种类、规格和数量、配送时间和地点

等信息，采购人将以电话、微信、邮件、

传真等方式提前告知中标人。 

2 主食 

3 副食（佐料、辅料） 

4 生鲜 

5 粮油 

6 日杂 

3. 具体要求 

3.1 货物品质及安全要求 

3.1.1 蔬菜类 

瓜、果、蔬菜必须是优质货品，不得含有残留农药或污染物，中标人必

须保证所供应的蔬菜符合卫生质量标准，卫生质量指标应符合我国无公

害蔬菜上的卫生指标规定。 

3.1.2 主食类 

所有主食类产品必须来自正规的供应商，包装上应清晰标注产品名称、

生产日期、保质期、净含量、生产商信息等。主食的储存和运输条件应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避免交叉污染和温度波动导致的食品变质。 

3.1.3 副食类 

副食、辅料、佐料必须为正规厂家的产品，供应商必须保证所供应的副

食、辅料、佐料符合卫生质量标准。 

3.1.4 生鲜类 

（一） 肉类 

（1） 所供货品应保持较好的外观和质量等级，符合国家食品部门的有关标

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肉类保证来源于正规肉联厂，供货时须

提交肉联厂的验收单及当批次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复印件（原件核

查），分割的猪肉每次送货时要有本地分割肉销售凭证，鲜肉确保每日

新鲜、无异味。 

（2） 鲜肉[边猪（白条猪）]去头、去蹄、去板油、去内脏。 



（3） 中标人供应的肉类产品，来源必须清晰，确保配送原料可追溯。 

（4） 冷冻肉要求肉体冻实而坚硬，无化冻现象，肉质紧密而富有弹性，色泽

均匀，不粘手，交货时干净、新鲜、无异味，冷冻鱼类要求鱼眼睛清

亮，角膜透明，鳞片上覆有冻结的透明黏液层，皮肤天然，色泽明显。 

（5） 各种鲜肉类的自然（基准）含水量：猪肉62.1%，牛肉63.3%，羊肉

63.1%，鸡肉60.9%。同时猪肉、牛肉、鸡肉的含水量不得＞77%，羊肉

含水量不得＞78%（如国家 或地区有新标准，按最高标准执行）。 

（6） 禽类：冷冻禽类食品解冻后净重量不少于90％，冷冻肉类食品解冻后净

重量不少于92%，冷冻水产类食品解冻后净重量不少于82%，解冻时间为

4小时以内（室温20℃)。所有冷冻食品要求清晰列出产品品牌、规格、

类型、包装方式、包装、净重、含冰量等 相关参数；须提供当批次鸡

鸭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二） 水产 

（1） 购买水产品时,应选择新鲜、外观良好的产品。鱼类应具有明亮的眼

睛、鲜活的鳞片和肉质,没有异味和腐败迹象。 

（2） 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规定，不得含有有毒物质或超过安全限量的重金

属、微生物等。 

3.1.5 粮油类 

（1） 大米、油、面粉、豆类货物必须符合卫生，不得有腐烂、变质、油脂酸

败、霉变、生虫、污秽不结、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并可能

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2） 大米、油要提供QS认证、国家机关发出的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3） 包装食品：包装箱完整，同时包装箱要印有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名称、

厂址、出厂日期、产品合格证、保质期限、产品成份、厂家电话号码。 

（4） 散装豆类：提供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国家机关发出的产品检验合格证

书。 

3.1.6 日杂类 

（1） 蛋类：外包装必须完整并标有出厂日期，蛋类无破损、无变质，无异

味，大小均匀。 

（2） 奶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包装完好，并且甲方可用保质期不得少于

2/3有效期天数。 



（3） 其他：包装箱完整，同时包装箱要印有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名称、厂

址、出厂日期、产品合格证、保质期限。供应方所提供产品质量必须要

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严禁伪劣、假冒、无证不合格产品。 

3.1.6 中标人最终所提供的全部货品质量必须要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

假、变质、变味、过期等现象出现。执行标准：按国家最新标准执行。 

3.2 供货服务要求 

3.2.1 供货流程 

（1） 采购人需求部门于首日16时前以电话、微信、邮件、传真等方式向中标

人下订单，订单内容包括名称、规格、数量、价格等。 

（2） 中标人须于次日08:00前将采购人所订购的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2.2 供货质量要求 

（1） 所供食材必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的安全食材，保证食材无异味、无腐烂变质。 

（2） 所供食材必须是正规产品厂家。 

（3） 所供应的货品必须安全卫生、量足、质量合格，每次供货须提供所供产

品明细及 单价，并提供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4） 中标人必须确保每次配送的所有原材料均在保质期内，成色好，不可存

在变质过保或是以次充好的情况。 

（5） 中标人必须保证供应配送的食材新鲜、不变质、无腐烂、不含有毒有害

物质、致病性寄生虫及微生物，洁净，无掺假和掺杂，不超过保质期

限，不存在其他质量、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并对提供食材的质量、卫

生和食品安全承担全部责任。 

（6） 中标人必须随食材的配送，向采购人提供本批食材的符合国家食品卫生

检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法的检疫检验证明、厂家的卫生许可证、营业

执照等资料，以备采购人登记存档或追溯、调研食材的来源及安全性。 

（7） 中标人所配送的食材，如因食材质量问题引起食物中毒（经市场监督管

理、卫生防疫等部门鉴定），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

标人全部承担，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取消中标人的供货资格。 

3.2.3 供货数量要求 

以采购人需求部门实际需求为准，中标人所供货物不得出现数量短缺或

种类不全的情况。 



3.2.4 配送要求 

（1） 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应详细、合理地规划每一次的配送工作，做到法

定节假日及双休日不停工配送，并防止出现因天气、市场休市等因素影

响到食材按时、按质配送的情况。 

（2） 中标人每批货物均须做到配送及时、准确，肉类、果蔬类须使用冷藏车

运输。 

3.2.5 供货原材料配送人员要求 

配送原材料相关人员必须具有有效的健康证件。 

3.3 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需建立建全的应急突发保障体系，确保自身具备

应急突发情况下，完成采购、储备、运输等工作的能力，中标人的联系

人在合同期内应确保通讯工具24小时畅通，全天候备勤，采购人因突发

特殊情况需要增加补充食材时，中标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采购人急需

的食材配送到指定地点。 

 

四、 验收及检测 

1. 验收 

1.1 合同履行期间，货品配送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定，

中标人必须按照采购人规定时间、地点，精准无误地将货品配送到准确

位置。 

1.2 每批货物到货后，采购人将遣指定人员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和标准以及合同、招标文件

条款等内容对中标人所供的原材料进行验收，查验中标人送达的货品种

类、质量、数量等情况，对不符合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供应不合格

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货品，或是中标人送达的货品数量不足，

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退货、换货、补货，并由采购人进行记录；情节严重

的取消中标人的供应资格。因此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保留对中

标人追责的权力。 

1.3 每次送货，中标人均须委派一名专门负责人，负责货物的运输、过秤、

转运、协调、记录等工作，并协助采购人验收货品，货品的品种和重量

以采购人验收的结果为准。 

2. 检测 



采购人将不定期，派遣专家或者相关负责人对中标人所供应的货品进行

抽查检测。如中标人所供货物出现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采购人要求或

招标文件所描述的质量标准的情况，必须无条件退换货，并由采购人进

行记录；情节严重的取消中标人的供应资格。因此对采购人造成损失

的，采购人保留对中标人追责的权力。 

 

五、 其它 

1. 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不得存在任何关于食品安全、涉贿违法、服务恶劣

的不良记录。如最终中标，中标人在合同期内，仍不得出现任何关于食

品安全、涉贿违法、服务恶劣的不良记录。 

2. 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规定》等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的要求进行采购，并建立采购台账。 

3. 报价及结算 

3.1 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应于每个周一向采购人提供食材报价单。 

（1） 中标人应于每周报价前同采购人沟通确认下一周所需报价的食材种类。 

（2） 中标人报价单所报价格为每次报价前1日按北京创价市场价格信息网

（http://www.cjbj.net.cn/）每日公布的食材货品“零售平均价”

（如食材货品没有公布“零售平均价”，则依照对应日期的“批发平均

价”计算）乘以（1+投标时所报出的上浮比例） 

3.2 本项目预算为人民币1500万元，具体结算金额以实际发生的采购量为依

据，据实结算。采购人每月结账一次，如遇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中标人须至少在采购人应每月结账前向采购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申

请应包含结算费用明细）并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至采购人处。 

4.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并结合对本项目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如下方案： 

（1） 整体供货服务方案 

（2） 食材安全质量及供货保障方案 

（3） 项目团队人员管理方案 

 

 


